附件2.                                      

         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

生产企业承诺函
致：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小组办公室

在阅读了《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公告》后，我方决定按照采购公告的规定参加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采购。我方严肃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质证明材料、文件和报价的真实及合法性，并愿赔偿采购方因上述资质证明材料、文件和报价出现瑕疵所蒙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如果我方药品成交，我方承诺所有票据按国家“两票制”要求提供，并按照药品采购方的要求，保持配送关系的稳定并约束配送商按时配送成交药品，确保药品购销合同的履行。我方对报价药品的质量安全、货源保证、及时配送等承担全部责任。如我方在成交采购周期内，只要有同一药品在浙江省其他地区中标价低于淳安地区的，我方承诺愿立即以全省最低中标价供应淳安地区。我方理解，如我方未能对采购方临床使用药品进行及时配送，采购方有权取消所有成交药品的供货资格。

我方承诺，我方与采购方没有产权关系，不会为了达成此项目与采购方及实际使用人进行任何不正当联系，不会在申报过程中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在成交后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非法临床促销活动、提供各种回扣或其它商业贿赂。我方完全能够理解本次所申报的药品若未符合采购要求最终可能在评审流程结束后不能成交。

我方同意本承诺书从报名起到本次采购期结束均有效，并对我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连同药品购销合同、本承诺函及我方的成交公告将构成约束双方之间的协议。

生产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出具日期：        年    月    日
